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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文件
京咨协字〔2024〕10 号

关于开展2024年度北京市工程技术系列工程

咨询专业中级、副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
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京人社事业字〔2024〕96 号）

要求，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（以下简称“协会”）作为新增的

“工程技术系列工程咨询专业”中级、副高级职称评审服务机

构开展评审工作。现将有关重要注意事项提示如下：

一、申报人员范围

与本市国有企事业单位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、社会组织等

机构建立人事劳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才（含港澳台地区人才及

持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人才），可参加本市职称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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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相应申报条件的高技能人才，可申报工程技术系列工

程咨询专业职称评价。

二、评审工作安排

1.个人网上申报

7 月 2 日（周二）—7 月 23 日（周二），申报人登录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政府网站（http://rsj.beijing.gov.cn），

点击“个人办事”栏目，注册登录后，选择“职称评审”模块，

进入“北京市职称评审服务平台”，选择“我要申报”，进入

“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系统”，选择工程技术系列（工

程咨询）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或工程技术系列（工程咨询）

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委会，按照工程技术系列工程咨询专业

的基本评价标准及评委会要求，客观、准确、完整填写个人职

称申报信息，并于 7 月 23 日前完成系统提交。

也可登录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，点击“职称评审”栏

目“网上申报”—“个人办事”链接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网站。

申报人要严格遵守个人诚信承诺，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，

在职称申报、推荐、审核等环节提供虚假材料、剽窃他人作品

和学术成果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的，将被取消申报资格；

已取得职称的，撤销职称，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纳入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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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，记录期限为 3 年；情节严重的 3 年内取

消职称及岗位晋升资格。

2.单位审核推荐

7 月 2 日（周二）—7 月 30 日（周二），申报人联系参保

单位进行审核推荐。参保单位登录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政府

网站，点击“法人办事”栏目，登录后选择“职称评审单位审

核推荐”模块，进入“北京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管理系统”，

对申报人所填写的个人信息进行客观、公正审核，并进行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公示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按照管理权限如实填写推

荐意见并提交。推荐意见作为评审委员会评审表决的重要参考

依据。

也可登录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,点击“职称评审”栏

目“网上申报”—“法人办事”链接到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局网站。

申报人的参保单位要切实履行推荐申报主体责任，应全面、

认真审核申报人材料，对审核和推荐意见的真实性负责。对于

没有认真履行审核责任，或包庇、纵容弄虚作假、出具虚假证

明的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会同行业主管部门、评审服务

机构依法追究单位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3.评审服务机构审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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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月 2 日（周二）—8 月 30 日（周五），协会完成首次审

核。申报材料不完整、不规范的，协会一次性告知申报人需要

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并予以退回。申报人按要求及时补正材料并

提交，再次联系参保单位审核推荐并提交，协会再次审核。逾

期未补正或未按要求履行申报手续的，视为放弃申报。

协会将严格按照国家及北京市有关规定的申报条件和要

求开展工程咨询专业材料审核工作。

4.个人缴费

审核通过后，申报人在协会通知的规定时间内通过系统进

行网上缴费。逾期未完成缴费，视为放弃申报。协会将审核通

过且缴费成功的申报人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5.答辩评审

答辩前，协会通过短信告知申报人答辩事宜。收到短信通

知的申报人，及时登录系统，下载答辩通知书，按照通知书要

求参加现场答辩。

6.公示

评审结束后，评审结果在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政府网站

“个人办事”—“职称评审”—“本年度评审结果公示”和北

京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“职称评审”栏目“评审结果进行不少

于 5 个工作日公示。

7.领取电子职称证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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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示无异议后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将分批核发 2024

年度电子职称证书和电子职称评价结果通知书。申报人在市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政府网站“个人办事”—“职称评审”—“本

人证书查询”模块下载使用。

三、申报条件及参评程序

1.申报条件按照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北京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<北京市工程咨询专业职称评价试

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京人社事业发〔2023〕42 号）执行，可登

录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“职称评审”栏目—“申报条件”

进行查阅。

2.参评程序按照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开展

2024 年度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京人社事业字〔2024〕

96 号）执行，可登录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网站“职称评审”

栏目—“参评程序”进行查阅。

四、问题解答方式

为便于申报人、参保单位更好地完成 2024 年度北京市工

程技术系列工程咨询专业中级、副高级职称评审申报和审核工

作，协会除通过电话问答的方式及时做好咨询解释工作外，还

将以“一问一答”的方式进行解读并动态更新，可登录北京市

工程咨询协会网站“职称评审”栏目—“政策及公告”进行查

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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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联系方式

协会网站：www.bjeca.org.cn

联系电话：66413597

联 系 人：陈工

附件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

北京市职称评价工作的通知

北京市工程咨询协会

2024 年 7 月 1 日

http://www.bjeca.org.cn

